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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6          证券简称：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2022-012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尚

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

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军红、张厚林、魏军锋、王

芳回避了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确认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54,505.75 万元，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2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为 69,600.00 万元。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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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8），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1 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为 255,549.10 万元。 

2、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与金额 

单位：万元 

交易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

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生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钢银电

商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以下简

称“南京钢铁”） 

20,000.00 92,846.68 1.45% 891.95 

陕西钢银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陕西

钢银”） 

8,000.00 2,971.14 0.05% 89.49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20,000.00 918.77 0.01% 4,634.30 

小计   48,000.00 96,736.59 1.51% 5,615.74 

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销售产品及

服务等 

陕西钢银 5,000.00 838.9 0.01% - 

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5,000.00 1,027.42 0.02% 223.31 

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

限公司 
1,000.00 381.04 0.01% 59.58 

小计   21,000.00 2,247.36 0.04% 282.89 

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 
500 202.91 0.00% 21.72 

小计   500 202.91 0.00% 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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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收取房租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

司 
100 49.1 12.32% - 

小计   100 49.1 12.32% - 

合计   69,600.00 99,235.96 - 5,920.35 

3、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

计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额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比例(%) 

钢银电

商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以下简称“南京钢

铁”） 

120,000.00 92,846.68 1.45% -22.63% 

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披

露的《关于

确认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及 2021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21-038） 

智维工贸 60,000.00 31,246.32 0.49% -47.92% 

陕西钢银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钢银”） 

8,000.00 2,971.14 0.05% -62.86% 

小计   188,000.00 127,064.14 1.98% -32.41% 

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销售产

品及服

务等 

陕西钢银 5,000.00 838.90 0.01% -83.22% 

智维工贸 60,000.00 22,887.11 0.35% -61.85% 

南京钢铁 2,000.00 2,436.17 0.04% 21.81% 

江苏复星商社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0 1,027.42 0.02% -  

小计  67,000.00 27,189.60 0.42% -59.42% 

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 

500.00 202.91 0.00% -59.42% 

小计   500.00 202.91 0.00% -59.42% 

公司及

控股子

公司 

收取房

租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

限公司 
49.1 49.10 12.32% - 

小计   49.1 49.10 12.32% - 

合计   255,549.10 154,505.75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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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数差异达 20%上的情况说明： 

1、钢银电商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的 20%，主要

系钢银电商按照下游客户需求决定公司的采购品种，2021 年度下游客户产品需

求与公司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2、公司及钢银电商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实际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20%，主要系

关联企业实际采购量比预计下降所致。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钢联物联网提供劳务实际金额高于预计金

额 20%，主要系钢银电商下游客户业务需求发生变化。 

4、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际采购金额超出预计，主要系钢银电

商平台作为公开的钢铁钢材现货平台，平台上拥有丰富卖家与货源，客户可以

在平台上随时下单，关联方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日常业务中根据

需求在钢银平台采购了钢材。 

5、上海智维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坚先生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超过十二个

月，不再作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内容 

1、采购原材料 

控股子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钢铁产品在钢银钢铁现货

网上交易平台（以下简称“钢银平台”）上销售。 

2、销售产品及服务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咨询服务、信息服务、网页链接服务、会务服务、技术

服务等产品及服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等。公

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出租房屋收取房租。 

3、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控股子公司钢银电商向关联方采购仓储物流、宣传推广等服务。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1、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黄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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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注册资本：614,620.601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9 年 3 月 18 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3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材、钢坯及其他金属材料销售。 

2021 年 1-12 月，其营业收入 7,567,409.21 万元，净利润 409,100.3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5,770,095.50 万元，净资产 2,638,721.70

万元。 

关联关系：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定，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南京钢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2、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军红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8 楼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3 月 27 日至 2114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从事物联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开发；物联网项目设计、施工、管理；应用软件设计与开发；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及专程规定）；钢材加工

（限分支机构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 1-12 月，其营业收入 32,911,59 万元，净利润 2,504.16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47,026.60 万元，净资产 41,063.74

万元。 

关联关系：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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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定，钢

联物联网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钢联物联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3、陕西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陕西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浩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街办南陈村 1 组 27-2 号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商务技术服务、物流

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易燃易爆危险品）；招投标

代理；会务服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气设备、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化

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危险品）、橡胶制品、煤炭焦炭（无仓储设施，

不含现场交易）、有色金属、矿产品、农副产品的销售（含网上销售）。（上

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 1-12 月，其营业收入 16,367.54 万元，净利润 187.6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5,004.85 万元，净资产 1,346.73 万

元。    

关联关系：陕西钢银董事江浩先生同时为本公司董事长朱军红先生配偶的

弟弟，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定，陕西

钢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陕西钢银钢联物联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4、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艳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33-1 科技创业大厦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基金销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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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 1-12月，其营业收入 18,308.11万元，净利润 17,081.1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334,378.31 万元，净资产 1,290.14

万元。 

关联关系：中州期货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定，其为本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中州期货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5、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超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虎跃东路 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报关业务；酒类经营；

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化妆品批发；

食用农产品批发；家具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玩具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票务代理服务；家用电

器零配件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玩具、动漫及

游艺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美发饰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果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蔬菜、食用菌等

园艺作物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蔬菜、水果和

坚果加工；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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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结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 1-12 月，其营业收入 11,240.20 万元，净利润 220.76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5,337.43 万元，净资产 4,975.76 万

元。 

关联关系：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

定，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 

6、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林 

登记机关：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

车维修（以上各项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水路、公路、铁路货运、

船舶代理；网上商务咨询；网上贸易代理（不得从事电信增值、金融业务）；

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钢材、钢坯、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炉料、木材、

建筑材料、耐火材料、煤炭、焦炭、矿石、润滑油、车船配件、车辆及车辆用

品、机械设备、橡胶制品、轮胎、船舶及船舶用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汽车销售；矿石加工；废旧物资回收及综合利用；船舶维修保养与租赁；汽车

租赁；船舶租赁、维修、保养；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提供劳务服务；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供应链管理服务；国际船舶

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 1-12 月，其营业收入 49.71 亿元，净利润 0.45 亿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 10.35 亿元，净资产 1.30 亿元。 

关联关系：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第(三)条规定，

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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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

经营正常。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依照《公司章程》以及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钢银平台是公司的钢铁电商平台，一方面不断吸引钢厂、钢贸商入驻平台

开展网上销售，丰富卖家与货源；另一方面不断吸引终端用户、次终端用户等

买家会员通过钢银平台进行采购。同时，提供各类增值服务提升买卖双方交易

的效率与安全性。南钢股份是大型的钢铁、铁矿石生产企业，陕西钢银等拥有

丰富的渠道和货物资源，中州期货为客户采购钢材提供多渠道服务，本关联交

易将有利于钢银平台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和优势，进一步丰富挂牌资源，提

升客户体验，从而提升交易量，扩大市场份额。钢银电商平台作为钢铁钢材现

货平台，平台上拥有丰富卖家与货源，关联方江苏复星商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能够在钢银平台按需采购钢材；钢银电商下属公司为平台客户提供物流运输服

务，可以为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货物运输等服务。 

公司面向大宗商品产业链客户销售信息服务、网页链接、咨询、会务、技

术服务等产品及服务，客户群体广泛，公司向关联方的销售系正常的商业行为。

参股公司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公司租赁房屋，系正常的商业

行为。 

公司及子公司与钢联物联网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钢联物联

网所打造的云仓储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有利于钢银平台形成交易闭环，

符合钢银平台的现代化仓储需求。通过向钢联物联网收取保证金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货物丢失等风险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保证了公司的权益。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关联交易活动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中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遵循市

场定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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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本议案，

关联董事朱军红、张厚林、魏军锋、王芳回避表决，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通过了该议案。同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联监事潘东辉回避

表决。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所需，关联方拥有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

避免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

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

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